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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備取生遞補報到」注意事項 

【申請生請務必詳閱下列內容，以免影響自身權益】 

 ★建議使用 Google Chrome 或Mozilla FireFox 瀏覽器操作，請勿使用手機或平

板電腦，以避免資料流失而影響權益。 

一、 備取生遞補報到規定 

（一) 遞補報到程序 

1. 正取生報到後遇有缺額，將採網路公告方式由同系組之備取生『依備

取名次順序遞補』。各階段各梯次遞補時間緊湊，不另行寄送紙本通知。 

2. 申請生應密切注意本校電子郵件之遞補報到通知與網站公告之遞補

名單及報到時間，並依規定時間及報到方式辦理遞補報到手續，以免

影響入學權益。請申請生務必主動上網查詢。 

3. 遞補採二階段辦理，各階段遞補名單內之錄取生應於當梯次公告遞補

報到時間截止前上網（https://highschool.ntut.edu.tw/）點選『正備取生

報到』執行網路『確認報到』登錄。逾期未辦理網路『確認報到』登

錄者，視為放棄錄取資格且不得異議（事後不得以任何理由要求補報

到）。 

4. 本校無需另外登錄備取意願，獲遞補資格並登錄報到完成後，僅須等

待 113學年度開學完成註冊，即成為本校新生。 

（二) 各階段遞補名單公告及遞補報到梯次時間表 

1. 第一階段 

第 1 梯次 
 113年 6月 06日(星期四)16:00 起 

~113年 6月 07日(星期五)10:00 止 

第 2 梯次 
 113年 6月 11日(星期二)16:00 起 

~113年 6月 12日(星期三)10:00 止 

第 3 梯次 
 113年 6月 12日(星期三)16:00 起 

~113年 6月 13日(星期四)10:00 止 

2. 第二階段 

第 1 梯次 113年 6月 14日(星期五) 13:00 起~17:00 止 

第 2 梯次 113年 6月 14日(星期五) 18:00 起~21:00 止 

第 3 梯次 113年 6月 15日(星期六) 08:00 起~12:00 止 

第 4 梯次 113年 6月 15日(星期六) 13:00 起~17:00 止 

第 5 梯次 113年 6月 15日(星期六) 18:00 起~21:00 止 

第 6 梯次 113年 6月 16日(星期日) 08:00 起~12:00 止 

第 7 梯次 113年 6月 16日(星期日) 13:00 起~17:00 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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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各階段各梯次遞補時間緊湊，不另行寄送紙本通知。請申請生務必保持

手機及電子郵件通訊正常，以免錯失重要訊息資訊。無法聯絡上者後果

由申請生自負。 

（四) 欲辦理報到之備取生，報到前請慎重考慮，以免影響錄取及入學權益。 

 

二、 聲明放棄錄取資格分為兩階段辦理： 

(一) 第一階段  

1. 放棄截止時間：113 年 6 月 14 日(五)中午 12 時止。【逾此期限後不得

辦理放棄科大選擇就讀普通大學】(如因錄取其他科大欲放棄本校，須

於該校報到梯次時間結束前向本校聲明放棄，以免因科大系統鎖定影

響他校報到程序) 

2. 對象： 

第一階段完成報到之備取生，於 6 月 13 日大學甄選入學個人申請統

一分發結果獲錄取，而欲放棄本校錄取資格者 

3. 放棄臺北科技大學錄取資格應於上述截止時間前完成放棄錄取資格手

續。請使用網路上傳之方式： 

◼ 請至本校申請入學招生網站（https://highschool.ntut.edu.tw/），畫面左下

方點選「第一階段放棄錄取遞補資格」，完成表單填報，並請留意個人

電子郵件信箱是否收到表單填寫完畢之系統發送信件，如已收到系統

信件，則完成放棄錄取資格聲明作業。 

◼ 如超過 30 分鐘，檢查垃圾信件匣也未收到回覆信，亦可於申請入學報

名網站查詢報到狀態→「報到查詢」。(如於夜間登錄聲明，請於隔日上

午再查詢) 如有疑問請再來電確認，02-27712171 分機 1126。 

4. 逾前述期限後，不得辦理放棄科技校院選擇就讀普通大學，逾時不予

受理。未聲明放棄錄取資格者，不得參加 113 學年度其他入學招生管

道之報名，請申請生特別留意。 

(二) 第二階段 

1. 本階段僅受理因須辦理科技校院申請入學之其他校系備取遞補報到者

之聲明放棄錄取資格。 

2. 放棄截止時間：自 113 年 6 月 14 日(五)下午 13:00 起至 6 月 16 日(日)

下午 17:00 前。(如因錄取其他科大欲放棄本校，須於該校報到梯次時

間結束前向本校聲明放棄，以免因科大系統鎖定影響他校報到程序) 

3. 錄取生如欲放棄錄取資格，應於放棄截止時間前完成放棄手續。請使

用網路上傳之方式： 

◼ 請至本校申請入學招生網站（https://highschool.ntut.edu.tw/），畫面

https://highschool.ntut.edu.tw/
https://highschool.ntut.edu.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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左下方點選「第二階段放棄錄取遞補資格」，完成表單填報，並請

留意個人電子郵件信箱是否收到表單填寫完畢之系統發送信件，如

已收到系統信件，則完成放棄錄取資格聲明作業。 

◼ 如超過 30 分鐘，檢查垃圾信件匣也未收到回覆信，亦可於申請入

學報名網站查詢報到狀態→「報到查詢」。(如於夜間登錄聲明，請

於隔日上午再查詢)如有疑問請再來電確認，02-27712171分機 1126。 

4. 錄取生若獲多所校系（組）、學程備取遞補資格時，限擇一報到。已先

完成他校報到者，應辦理聲明放棄原先報到校系（組）、學程之錄取資

格後，方可至本校辦理報到。未辦理聲明放棄者，不得辦理本校報到；

辦理聲明放棄後，不得以任何理由要求恢復已聲明放棄錄取報到資格。 

(三) 欲辦理報到之正、備取生，報到前請慎重考慮，以免影響錄取及入學權益。  

(四) 第二階段錄取生報到截止後，即結束本招生錄取報到作業，各系（組）、

學程雖有缺額，亦不再辦理錄取報到或已報到後聲明放棄錄取資格作業。 

三、 申請生如獲大學甄選個人申請入學分發之錄取者，欲辦理本校四年制申請入

學招生錄取報到，須向原錄取大學聲明放棄「大學甄選個人申請入學」之入

學資格，並依本校規定報到時間及方式辦理報到。違者一律取消本招生之錄

取資格，申請生不得異議，請申請生特別留意。 

四、 最後錄取名額內之完成報到名單將由 113 學年度科技校院日間部四年制申

請入學聯合招生委員會彙報各大學聯招會。 

五、 本校於 113 年 7月底前寄發新生入學通知辦理註冊手續。 


